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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Yindun Security Service CO.,LTD.


安保服务及设备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YD201800118LC
                合同共4页

聘用单位（甲方）：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室
法定代表人：白凡 
联系人：靳晓峰
联系电话：13901093966
受聘单位（乙方）：北京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3号

法定代表人：王守银

联系人：李晨
联系电话：138113325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现就本次活动临时聘用现场保安员一事，自愿签订如下合同：

一、活动名称、服务地点及安全保卫服务内容。

（一）活动名称：       2018用友网络员工大会       
（二）活动地点：        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      
（三）安保内容:甲方聘用乙方安保人员对双方确认的目标、区域实施安全检查和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妨碍活动进行或侵害甲方安全的行为发生。

	时间
	服务名称
	服务期限
	天数

(8小时内)
	聘用数量
	劳务标准
	总价

	活动期间
	制服保安
	 2018年1月29日
	1天
	30人/天
	240元/名/天
	7200元

	
	安检人员
	2018年1月29日
	1天
	10人/天
	320元/名/天
	3200元

	
	X光机
	2018年1月29日
	1展期
	1台
	8000元/台/展期
	8000元

	
	安全门
	2018年1月29日
	1展期
	2台
	2000元/台/展期
	4000元

	合计金额：
	小写:22400元（大写：贰万贰仟肆佰 元整）


二、 服务期限、聘用人数及劳务费标准：
甲方应为乙方安保人员提供 1  餐及执勤用水。

若甲方需要乙方安检人员延时加班时，应事先通知乙方并支付加班费，加班费标准按照每人每小时人民币￥ 50 元另计。
若甲方需要乙方保安人员延时加班时，应事先通知乙方并支付加班费，加班费标准按照每人每小时人民币￥  35  元另计。
三、付款方式及开票：（电汇或支票）

所有费用于  2018 年 1 月 29日前将款项的50%电汇（或支票）至乙方银行账户,活动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结清尾款，到期甲方未支付服务费的，每延迟一日应按总服务费的5%向乙方加付滞纳金。

户 名： 北京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账 户： 91180154800002218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安华桥支行

乙方收到全部费用后出据全额正式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方应提供正确的开票信息，如因甲方提供信息有误，造成的退票及其他损失应有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如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如下信息：

开票单位名称：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000100005730Q
地址、电话：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2层1501、1503、1505、1506、1507、1508/010-65877684
开户行及账号：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1100 6074 4018 0026 86888
另附：甲方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银行开户行复印件，一般纳税人批复文件。

四、 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一） 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活动的整体协调及现场管理，应在安保工作正式开始前向乙方提供甲方的安保方案及活动现场的平面图。

  2、甲方有权对乙方安保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 

  3、甲方应尊重乙方安保人员的工作，对安保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应予以支持配合。

4、 甲方负责处理乙方安保人员在执勤中与甲方工作人员及进入执勤区域的外来人员发生的争议。乙方在合同履行期内，为维护甲方安全及安保活动的顺利进行，造成乙方或他人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由甲方承担责任，但乙方工作人员重大过错原因除外。

  5、无特殊情况，甲方不得指派乙方安保人员从事合同约定范围之外工作。甲方指派乙方安保人员从事合同约定范围之外的工作由此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或法律责任的，由甲方负责。

  6、甲方应指定一人专门负责乙方安保人员工作，并通过乙方现场指挥人员对乙方安保人员进行岗位部署、指挥调配。

  7、如需乙方提供安保方案，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出需求。乙方提供方案后，甲方有责任及时、认真研究乙方提供的方案，并与乙方及时沟通改进方案，对安保方案进行有效调整。如甲方在收到乙方方案之日起3日内未提出任何异议，则视为甲方认可乙方提出的安保方案。

（二） 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应选派经过正规培训、有安保工作经验且五官端正的人员上岗，服装应统一、整洁，并自带足够的通讯器材。

  2、乙方应保证到岗人员的数量。

3、乙方应根据勤务情况，指定一名现场负责人，接受甲方指定人员的指挥并依此指挥现场的乙方安保人员。

4、乙方应按甲方要求上岗时间提前30分钟到岗，乙方安保人员执勤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文明执勤。

5、乙方安保人员应服从甲方指定人员的管理，配合甲方工作人员及现场公安人员进行保卫工作，不得擅自行动。

6、乙方安保人员有权拒绝非甲方指定人员的指挥，有权拒绝帮甲方从事合同约定范围之外工作（如：搬运展品、拘禁人员等）。

7、对不符合规定强行进入警戒区域的人员，乙方人员应严格管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制止，对不服从者应将其带至甲方安保办公室或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8、现场发生突发情况时，乙方安保负责人应立即向甲方指定人员报告，并积极配合甲方和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五、运输、费用担负

    乙方负责设备往返运输及安装调试，运输及安装调试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其它约定事项

（一）本着“谁承办、谁负责”的要求，甲方应提供活动的组织领导、活动方案，活动场地及活动规模示意图等相关材料；

（二）甲方应按照乙方要求提供和准备设备安装条件；

（三）甲方应爱护使用乙方提供的安检设备，如遇恶劣天气应妥善保管，因不当使用或保管不善造成设备损坏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相应损失；

（四）甲方为乙方在设备使用期间的工作提供支持；

（五）甲方负有按时支付租赁费用的义务；

（六）乙方应提供质量合格的安检设备；

（七）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负责安检设备的保养维护。

七、 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和续订  

（一）双方经协商，并经主管机关同意，可以变更本合同。

（二）对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暴乱等）及政府行为而使本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本合同期限届满即终止。

八、违约责任
（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无故单方解除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20%。

（二）甲方不按期支付劳务费预付款及余额的，每延迟一日应按总服务费的5%向乙方加付滞纳金。

（三）乙方不按照合同履行职责的，经甲方提出仍不进行纠正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 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北京银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                                               签名：

公司盖章：                                           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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